
劳动合同试用期的相关规定

劳动合同 可以约定 试用期 。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应当包括在劳动
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6个月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5天;6个月以上不
满1年的，不得超过1个月;1年以上不满2年的，不得超过3个月;2年以上的，
可以约定超过3个月的试用期，但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已在本单位工作6个
月以上的劳动者，如果工作岗位未发生变化，不再实行试用期。 

试用期是指用人单位对新招收的职工进行思想品德、劳动态度、实际工作能力、
身体情况等进行进一步考察的时间期限。 劳动法 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
用期，但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一方面可以维护用
人单位的利益，为每个工作岗位找到合适的劳动者，试用期就是供用人单位考
察劳动者是否适合其工作岗位的一项制度，给企业考察劳动者是否与录用要求
相一致的时间，避免用人单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可以维护新招收
职工的利益，使被录用的职工有时间考察了解用人单位的工作内容、劳动条件、
劳动报酬等是否符合劳动合同的规定。在劳动合同中规定试用期，既是订立劳
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同时也为劳动合同其他条款的履行提供了保
障。 

劳动合同法 针对滥用试用期、试用期过长问题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规定。 

(一)限定能够约定试用期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最短期限，并且在劳动法规定
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的基础上，根据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将试用期细
化。具体规定是：

劳动合同期限在三个月以上的，可以约定试用期。也就是说，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能够约定试用期的最低起点是三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
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这是针对用人单位不分情况，
一律将试用期约定为六个月，劳动合同法的具体措施。 

需要说明的是，劳动合同期限长短不是约定试用期的唯一参照。实践中，很多
工作本来不需要试用期过长，劳动者就能胜任，装卸工、建筑工地小工、力工
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三天就行。但有些用人单位动辄规定试用期为三五个月，
甚至半年，恶意用足法定试用期限上限，这加重了劳动关系的不平等性，增加
了劳动者的职业不确定性和经济负担。这就提醒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特别是劳
动者一方在约定试用期时将技术含量的因素考虑进去。对用人单位来说，在合
理时间内依然不能判断劳动者是否能胜任，就应当承担因此而带来的风险。 

(二)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这就涉及到对劳动合同中试用期性质的理解，试用期是指用人单位对新招收的
职工进行思想品德、劳动态度、实际工作能力、身体情况等进行进一步考察的
时间期限。在录用劳动者时的试用期内这些情况已经基本搞清楚了。 

(三)为遏制用人单位短期用工现象，不能所有劳动合同都可约定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
约定试用期。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相当多的意见建议将可约定试用期的劳动合
同的期限修改为一年以上。

(四)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与试用期相同的，试用期不成立，
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在试用期问题上，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一)试用期是一个约定的条款，如果双方没有事先约定，用人单位就不能以试
用期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就试用期条款充分协商，取得一致，
试用期条款才能成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是在互利互惠
基础上充分表达各自意见，并就合同条款取得一致后达成的协议。因此，任何
一方都不得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更不得以强
迫命令、胁迫等手段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条款。 

(二)同时劳动合同法限定了试用期的约定条件，劳动者在试用期间应当享有全
部的劳动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
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 劳动争
议 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还包括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
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的权利。不能因为试用期的身份而加以限制，与其他
劳动者区别对等。 

(三)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也就是说，不管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的是一年期限的劳动合同，还是三年、
五年期限的劳动合同，如果约定了试用期，劳动合同期限的前一段期限(比如可
能是三天、五天或者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是试用期，试用期是
包括在整个劳动合同期限里。不管试用期之后当然订立劳动合同还是不订立劳
动合同，都不允许单独约定试用期，。 

(四)劳动合同法关于试用期的规定体现了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大体
平等。如关于劳动合同的解除中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可以通知用人单位解
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也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五)有的用人单位为了规避法律，约定试岗、适应期、实习期，这些都是变相
的试用期，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将劳动者的待遇下调，方便解除劳动合同。为了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明确这些情形按照试用期对待。 

在用工过程中，目前滥用试用期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象比较普遍，包括什么样
的劳动岗位需要约定试用期，约定多长的试用期，以什么作为参照设定试用期
等，实践中比较混乱。用人单位通常不管是什么性质、多长期限的工作岗位，
也不管有没有必要约定试用期，一律约定试用期，只要期限不超过劳动法规定
的六个月即可，用足法律规定的上限。有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一年期限的劳



动合同，其中半年为试用期;有的生产经营季节性强的用人单位甚至将试用期与
劳动合同期限合二为一，一般长，试用期到了，劳动合同也到期了;有的劳动者
在同一用人单位往往被不止一次约定试用期，换一个岗位约定一次试用期。试
用期问题是劳动合同立法中劳动者意见最多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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